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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是指“一项约定

，不论如何命名或描述，系指一家银行（开证行）应客户（

申请人）的要求和指示或以其自身的名义，在与信用证条款

相符的条件下，凭规定的单据：（1）向第三者（受益人）或

其指定人付款，或承兑并支付受益人出具的汇票，或（2）授

权另一家银行付款，或承兑并支付该汇票，或（3）授权另一

家银行议付。”由此可见，信用证是一种银行开立的有条件

的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用信用证方式支付货款，较好地解

决了商业信用危机和买卖双方信贷融资问题，在国际贸易中

已被广泛采用。 信用证独立原则是指信用证一经开出就独立

于买卖合同，即信用证一经开立，即在银行与买卖双方之间

即建立起一种独立于买卖合同的关系。信用证的独立原则源

于英美法的判例。1958年，在Hamtchmalsa V. British Tnex

Industries Ltd案中，法官判决:“银行不能因受益人违约，或买

方有权拒收货物而拒收卖方的汇票，即使买方因卖方的根本

违约已解除合同时亦然。”《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三条

对信用证的独立原则也作出了明确规定：“a.就性质而言，

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

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

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

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

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



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ｂ.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

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 根据《跟单

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独立原则的具体含义如下

： 1.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独立于受益人在买卖合同项

下的履行，即使受益人违反了与开证申请人之间的买卖合同

项下的义务，只要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信用证规定条件的单据

，开证行就必须付款。开证行的职员审查单据以决定银行是

否付款，他不必也不应该到现场调查并确定基础合同是否已

经履行。 2.开证行对受益人的付款义务也独立于开证申请人

对开证行的义务。例如信用证开出后，受益人尚未签发汇票

时，开证申请人破产。尽管开证申请人将无能力偿付开证行

，开证行也不能以此作为抗辩事由对抗受益人，而仍应在受

益人提交与信用证规定相符的单据时付款。 信用证独立于买

卖合同交易的这项规则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立法、

惯例及司法判例都确认开证行对买卖合同的履行不承担任何

责任，因为开证行并非买卖合同的签约人，它无法控制买卖

合同的内容，也无法选择和决定谁将作为信用证的受益人；

其次，如果开证行在付款前，除了了解信用证条款和审核单

据外，还有义务了解和处理主合同实际履行状况或争议的话

，那么银行将“寸步难行”，信用证结算方式也就因此丧失

了其商业价值。 我们在掌握信用证独立原则时应当明确两个

问题： 1.信用证独立原则的适用是否意味着信用证一经签发

即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 对这个问题应当从两方面分析。一

方面，从银行的角度来讲，信用证一经签发即对其生效，是

不可撤销信用证，银行在接到各方同意修改的通知之前只能

按原证办理。并且根据信用证独立原则，银行只受信用证约



束，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另一方面，从买卖合同双方当事

人的角度来讲，若认为信用证一经开立也对买卖双方生效，

买卖双方之间也与买卖合同无关，且不受买卖合同的约束则

是不正确的。因为支付条款是买卖合同的基本条款，而在买

卖双方采取信用证支付方式时，开立与买卖合同相符的信用

证既是买方义务，也是卖方履行交货、交单义务的前提。对

买卖双方而言，信用证生效的前提是信用证与合同相符。因

此，信用证独立原则仅就银行与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而言,对

买卖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适用。 2.信用证与买卖合同不符是

否视为对主合同（买卖合同）的修改？ 信用证与买卖合同不

符分为两种情况：（1）买方开立的信用证与买卖合同不符，

卖方提出异议，要求买方修改信用证。这时，买方有义务修

改信用证以使其与买卖合同相符，买方第一次开立信用证时

，与合同不相符之处不视为对合同修改；（2）买方开立信用

证与买卖合同不符，卖方未提出异议，而以明示或默示方式

接受。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开证行为构成一项新要约，只要

卖方明示或默示接受了不符合规定的信用证，即丧失了宣告

买方违约之权；反之，卖方按信用证做，即按修改后的合同

做，则并不构成违约。因此，开立不符合约定的信用证，并

不当然构成违约。可见，信用证独立原则仅指在信用证对各

方(包括受益人)生效后，买卖合同的规定不影响信用证所确

立的权利、义务关系；反过来，在买卖双方一致同意(包括明

示或默示方式)的情况下，信用证与原合同不符点视为对原合

同的修改。 尽管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已经稳固地确立起来，

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在适用时还存在着例外情况，其中欺诈

是适用信用证独立性原则时最主要的例外情况。所谓“欺诈



例外”，是指银行在一般情况下遵循信用证交易独立性的原

则，但如果确有证据证明卖方实施了欺诈行为，银行可拒付

货款，买方也可要求开证行拒付，或向法院申请颁发禁止支

付令对银行的付款或承兑予以禁止。 然而信用证的欺诈是如

何产生的呢？从上面关于信用证独立原则的论述中我们可以

看出，根据独立性原则，只要单据表面上符合信用证规定，

开证行即予付款，而不受买卖合同的制约。但是，正是该原

则的这种只审单不验货的特性，构成了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

固有缺陷。信用证独立性原则本身，对信用证受益人在银行

只审单据作法的掩盖下所进行的欺诈行为，未予、也不能设

防，这就使欺诈者有空可钻，而这个空子依靠信用证独立性

原则本身是无法封堵的。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和判例对

信用证的这一弊端作出了积极反应。一方面，它们承认信用

证独立原则是信用证交易的基石；另一方面，它们指出这一

原则的适用不能无视国际商业交易的实际情况，在受益人欺

诈的情形下信用证独立原则的充分、绝对适用应当受到限制

，买方可以请求法院颁发禁止支付今，阻止银行付款。美国

法院1941年在Sitein V. J.henry Schroder Banking Company案中第

一次确立了信用证交易的欺诈例外理论，确立了开证行拒付

原则。在该案中开证申请人即原告向法院提出，从印度供应

商处运来的货物非所定购猪鬃，而全部是垃圾，请求法院宣

布信用证无效并颁布禁止令禁止银行付款。由于原告能够提

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受益人的欺诈行为，因而法院接受了其

请求，颁布禁止令禁止银行付款。1983年英国United City

Merchants V. City Bank of Canada案中，这一原则得到进一步完

善。《美国统一商法典》5-114条2款及1-115条对此均有明文



规定。但是，为了保护本国银行的对外信用，尊重信用证独

立性，英美两国的法院在签发禁止令时十分谨慎，严格坚持

下面四个原则：1.坚持信用证的独立性，法院不能因为与信

用证无关的事件而干预信用证的运作；2.信用证交易的侵权

之诉应当是和欺诈有关的，必须证明明显存在欺诈成分，而

且银行知情；3.禁止令不损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4.禁止令必

须在银行付款或承兑之前发出。 虽然英美两国承认受益人欺

诈构成了对信用证独立原则的适用例外，但国际商会制定的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则强调，只要受益人所提交的单据

符合信用证的要求，开证行就必须付款，可见它坚持了信用

证独立于基础交易这一原则。《统一惯例》第4条规定：“在

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

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虽然《统一惯例》这么

规定主要是为了维护银行的利益，使银行不致卷入买卖双方

因合同而引起的纠纷，但是这造成了在银行已经明知的情况

下让买方独自承担可能遭受卖方欺诈的风险，这显然是不合

情理的。国际商会显然也意识到了过分严格适用信用证独立

原则的不合理性，虽然在《统一惯例》中没有明确规定“欺

诈例外”，但是在受益人欺诈的严峻挑战面前，原本坚持“

信用证独立原则”的国际商会的立场也有所松动与缓和，认

为“一家银行如果发现有欺诈行为，它就有义务不再支付”

。 另外，从上面关于信用证欺诈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

然英美国家采取法院签发禁止令的做法来对信用证欺诈造成

的损失进行补救，但是由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还未对

适用信用证独立原则作出例外规定，因此对信用证欺诈的最

有效防范手段是事先预防，而非事后补救。首先，买方应尽



量挑选在国际上信誉良好的公司作为贸易伙伴并安排信用证

付款；其次，在具体交易中如果认为卖方有可疑之处，买方

应及早采取预防措施，如可以要求使用FOB价格术语，借机

加以试探；再次，认真审核单证；最后，当事人可以求助于

保险公司，对单据虚假的风险进行投保。 综上所述，在信用

证交易中，信用证独立性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是信用证制

度的基石，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确立了银行独立的付款责任

，从而使信用证成为更加可靠和便捷的支付工具。首先，它

为受益人提供了真正的交易安全保障。该原则使得开证行不

能以它和申请人之间的其他关系或者以买卖合同为依据抗辩

受益人。其次，它为开证申请人提供了一定的交易安全保障

。开证申请人可通过对信用证规定适当的条款来制约卖方，

保障自己的安全。第三，它为银行提供了保障。该原则把信

用证交易与基础合同相分离，不仅避免了开证银行介入到买

卖双方之间的贸易纠纷，而且信用证交易中所涉及的中介银

行也不会陷入买卖双方之间的纠纷，因此，尽管该原则自身

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它还是促进了信用证交易的进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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